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選上字第16號

上  訴  人  周英傑  

訴訟代理人  李衣婷律師

            陳惠妤律師

被  上訴人  朱宏恩  

訴訟代理人  宋孟陽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當選無效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2月

29日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2年度選字第4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本院於113年10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兩造均為民國111年11月26日舉行之屏東縣獅

子鄉第19屆鄉長選舉（下稱系爭選舉）之候選人，開票結果

由被上訴人以1638票當選，並經屏東縣選舉委員會於112年1

2月2日公告為當選人，上訴人則以1607票落選。惟於競選期

間，被上訴人之獅子鄉內獅村後援會會長楊佳良曾向有投票

權人陳淑萍表達行賄之意遭拒，其弟楊佳民則交付新臺幣

（下同）3,000元向有投票權人柳澔南買票，而被上訴人之

獅子鄉南世村樁腳楊啟明則委由詹志宏交付3,000元向有投

票權人鳳韓買票。楊佳良、楊佳民、楊啟明（下稱楊佳良等

3人）均屬被上訴人競選團隊或為被上訴人處理選舉事務之

人，其等上開賄選行為應視為被上訴人本人所為，是被上訴

人具對有投票權人賄選之舉。又獅子鄉在110年9月起至000

年0月間（下稱系爭期間）之遷入人口，竟較諸109年10月起

至110年8月大幅增加85人，顯係基於選舉目的所為之虛遷戶

籍行為，被上訴人亦有刑法第146條第2項虛偽遷徙戶籍之行

為。綜上，被上訴人乃有前述賄選及虛偽遷徙戶籍之行為，

伊自得於公告當選後之法定期間內，對被上訴人提起當選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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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之訴。爰依現行及112年6月9日修正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

法（下稱選罷法）第120條第1項第3款規定提起本件訴訟，

聲明：被上訴人於系爭選舉之當選無效。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雖提出柳澔南自承收受買票錢之錄音

檔案，然依該錄音內容可知其乃遭他人引導方為該等陳述，

且柳澔南身心狀況不佳，又具中度智能障礙，嗣於臺灣屏東

地方檢察署112年度選偵字第124號選罷法等刑事案件（下稱

系爭刑案）偵查中復已否認收受買票錢。而楊佳良等3人及

詹志宏、鳳韓、陳淑萍於系爭刑案均否認有賄選一事，況楊

佳民、楊佳良只是伊之支持者，並未參與競選核心事項，是

上訴人並未舉證所主張之買票事實，復未證明獅子鄉之新增

設籍人口是由伊策動，其提起本訴自無理由等語，資為抗

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聲明：㈠

原判決廢棄；㈡系爭選舉公告當選之被上訴人當選無效。被

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兩造均為系爭選舉之候選人，開票結果由被上訴人以1638票

當選，並經屏東縣選舉委員會於112年12月2日公告為當選

人，上訴人則以1607票落選。

　㈡柳澔南、鳳韓、陳淑萍設籍於屏東縣獅子鄉，為系爭選舉之

有投票權人。

五、茲就兩造之爭點及本院之判斷，分述如下：

　㈠按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

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3年以上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00萬元以上1,000萬元以下罰金，

選罷法第99條第1項有明文。當選人有選罷法第99條第1項規

定之事由者，選舉委員會、檢察官或同一選舉區之候選人得

以當選人為被告，自公告當選人名單之日起30日內，向該管

轄法院提起當選無效之訴，同法第120條第1項第3款亦有明

文。經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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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⒈上訴人固主張楊佳民有向柳澔南為買票行為，並舉柳澔南與

王凱恩、洪孟杏之對話錄音檔案暨其等於系爭刑案警詢陳

述、證述為證。惟：

　⑴柳澔南雖有經營社群網路、與粉絲互動，然此尚非高難度社

交行為，應僅得證明其智識程度尚無礙於社群網路上與他人

互動、往來，非得遽認與常人無異。而柳澔南於000年00月

間曾經鑑定而發給輕度身心障礙證明，於112年5月18日經安

泰醫療社團法人安泰醫院（下稱安泰醫院）診斷患有中度智

能發展障礙，有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系爭刑案警卷〈下

稱警卷〉第133頁）、安泰醫院診斷證明書（系爭刑案選偵

卷〈下稱偵卷〉第35頁）可參，且於原審到庭作證時又經當

庭勘驗確認其領有輕度身心障礙證明（原審卷第169頁），

衡以身心障礙證明須經專業機構鑑定方得核發，且醫院為醫

療專業單位，若柳澔南智識程度同於常人，應無法取得，足

見柳澔南之智識程度應低於常人。

　⑵證人洪孟杏於系爭刑案警詢時證稱其未親眼見聞楊佳民以現

金向柳澔南買票，是經柳澔南陳述知悉（見警卷第72至73

頁），又其與柳澔南當時對話過程為洪孟杏先詢問柳澔南是

何人交付買票款項，柳澔南未明確回答後，洪孟杏一再向柳

澔南表示需誠實回答，並保證其會予以保護，不會將此事告

知他人，在柳澔南答稱「不知道是誰」之後，洪孟杏仍一再

重複上開內容追問，柳澔南方依其詢問尾句「還是投票的前

幾天」，回答：「投票的前幾天」，又在其詢問及「內獅的

人嗎」、「姓李嗎？李昌梅（音同）嗎？是嗎？小內獅的

嗎」時均回以：「嗯」，在洪孟杏問及「還是南世？」時，

改稱「南世」，並主動表示「姓陳」，復於洪孟杏質疑「南

世姓陳的給你的，還是內獅？可是我聽到的是內獅，所以是

內獅還是南世？」，又改稱「內獅吧」，後才又在洪孟杏詢

問「啊誰給你的錢？你摸摸你的良心，誰給你的錢？不可以

說謊，我們都是上帝的孩子，叫什麼名字？楊佳民？楊佳民

給你的錢，3,000塊，在哪裡給你的？在他們家嗎？還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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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聊走路的時候看到他的」，回覆「無聊看到的」，並於洪

孟杏接著詢問「看到他就叫你這樣喔，然後就問你說你要投

誰」、「他說幫忙投1號，然後就給你錢」、「什麼時候拿

到的錢？選舉的前一天嗎」，均回覆「嗯」，有錄音檔案光

碟及其譯文可按（警卷第75頁、偵查錄音（影）帶、光碟片

存放袋）。以二人對話過程中，柳澔南均未曾主動說出買票

者之姓名、交付金額時間及過程，都是在洪孟杏提出選項後

被動應和、拼湊，且其智識已低於常人，加以其就買票者是

否為小內獅李昌梅亦為肯定回答，又曾表明是南世姓陳者對

其買票，該段對話內容是否符實顯非無疑，難據證人洪孟杏

於系爭刑案警詢中之證述及其與柳澔南之對話錄音內容，認

楊佳民有以3,000元對柳澔南為買票行為。

　⑶證人王凱恩於系爭刑案警詢時證稱其未親眼見聞楊佳民以現

金向柳澔南買票過程，而是聽聞洪孟杏轉述，方在洪孟杏住

家外面向柳澔南查證而知悉此事，當時在場者為其與洪孟

杏、柳澔南等語（見警卷第66頁），則王凱恩顯是於洪孟杏

對柳澔南為上開追問過後，方詢問柳澔南以為確認。又觀柳

澔南、王凱恩於錄音中對話為：王凱恩分別詢問柳澔南交付

買票款項時間、金額、交付者以及要求支持之候選人，柳澔

南則依序簡短回答「還沒投票前」、「3,000」、「楊佳

民」、「朱宏恩」，有錄音檔案光碟及其譯文可查（原審卷

第27至28頁），以柳澔南斯時業經洪孟杏追問、影響，其在

洪孟杏在場之情況下，對王凱恩為相同內容之回答，該對話

過程又為簡短之一問一答，顯非聊天過程而是特意為之，自

與柳澔南與洪孟杏之對話錄音同難採信，不能據證人王凱恩

於系爭刑案警詢中之證述及其與柳澔南之對話錄音內容，認

楊佳民有以3,000元對柳澔南為買票行為。

　⑷上訴人固聲請訊問證人洪孟杏、王凱恩，以證明其等並未誘

導或強迫柳澔南為不實陳述，且柳澔南平時應對、理解及溝

通能力無異於常人。惟據洪孟杏與柳澔南對話錄音內容，已

足認定柳澔南乃遭洪孟杏誘導而為陳述，且其嗣在此影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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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王凱恩之回答，亦不能採信，是本院尚無調查上開證據

之必要。

　⑸柳澔南於系爭刑案警詢時固自承楊佳民在投票前3天19時

許，於其住家附近以3,000元向其買票等語（警卷第36至37

頁），惟柳澔南當時雖已得自行明確、前後一致陳述遭楊佳

民買票過程，然斯時距離王凱恩、洪孟杏詢問買票一事僅約

4個月，其陳述有可能仍受該先前之私下追問所影響，本難

盡信，又與證人楊佳民於系爭刑案陳稱、原審證述未給付柳

澔南3,000元請其支持被上訴人一節相左（警卷第19頁反

面、偵卷第33頁、原審卷第171頁），自需有其他佐證方可

採信。然柳澔南嗣於原審審理中已到庭證述楊佳民並未向其

買票（原審卷第166至169頁），自難僅以其於系爭刑案警詢

中陳述，認定楊佳民有對柳澔南為買票行為，上訴人主張柳

澔南於警詢所述應較諸偵訊時貼近真實而足資認定買票事實

云云，非可採信，其聲請勘驗柳澔南警詢、偵查錄音，以證

明柳澔南於偵訊時受到他人干擾、誘導，於警詢則在未受外

力干涉下自然陳述，亦無調查之必要。

　⑹綜上所述，上訴人所舉證據並不能證明楊佳民有向柳澔南為

買票行為，其上開主張，尚非可採。

　⒉上訴人固主張楊佳良有向陳淑萍為買票行為，並舉陳淑萍與

王凱恩之對話錄音、譯文及其於系爭刑案、原審之證述為

證。惟：

　⑴觀諸陳淑萍遭錄音之對話內容，陳淑萍斯時先向王凱恩提

及：「我那時候本來也要被買，他叫我去跑要給我錢」、

「本來他們也是叫我去幫忙，那個楊佳良，他說我去要給我

路費」，但嗣於王凱恩詢問對方有沒有交付金錢要求投票予

被上訴人時，則為否定之回答，有錄音檔案光碟及其譯文可

稽（警卷第79頁、偵查錄音（影）帶、光碟片存放袋）。又

陳淑萍於系爭刑案警詢時復證稱未收受任何屏東縣獅子鄉鄉

長候選人或樁腳以現金或禮品買票等語（警卷第77頁），於

原審亦到庭證稱選舉期間被上訴人競選團隊未曾交付金錢請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五頁



求其支持，其遭錄音時所述是指楊佳良要求其協助參與被上

訴人之拜票，事後會給付拜票路費等語（原審卷第176

頁），則陳淑萍於遭王凱恩錄音時即已陳明其所稱「被買」

並非對方交付金錢要求支持特定候選人之意，而是協助拜票

取得報酬，嗣並屢次證述楊佳良是詢問其有無意願領取報酬

協助拜票，而證人楊佳良又於原審證述其未提供金錢予鄉民

要求在選舉時支持被上訴人，亦未以支付酬勞為誘因提高鄉

民拜票意願，復未曾邀請陳淑萍一同拜票等語（原審卷第17

9頁），難據前述錄音檔案及陳淑萍證述內容認楊佳良有對

陳淑萍行求賄賂之舉。

　⑵上訴人雖聲請訊問證人陳淑萍，以證明楊佳良有以走路工費

用向陳淑萍行求賄賂之事實，惟證人陳淑萍已屢次證述楊佳

良是許以報酬要求其協助拜票，並未以金錢要求其投票予被

上訴人，且其遭錄音時表示係投票予上訴人（警卷第77、79

頁、偵卷偵查錄音（影）帶、光碟片存放袋），以其應為上

訴人之支持者，若楊佳良當時乃有以不相當之高額報酬假路

費之名行買票之實，且其並未同意並無刑責，應無於王凱恩

詢問及歷次證述時為被上訴人隱匿，而未明確陳述此情，況

陳淑萍縱便到庭證述確有行求賄賂之事實，此與楊佳良證述

內容相左，在別無佐證之情下，難以遽認其所述方為真實，

因此在上訴人並無其他舉證之情下，本院應無調查此項證據

之必要。

　⑶綜上，上訴人所舉證據尚不足認楊佳良有向有陳淑萍為買票

行為，其上開主張自非可取。

　⒊上訴人另主張楊啟明曾委由詹志宏交付3,000元向鳳韓買票

云云。惟詹志宏、溫靜芳、方淑慧、鳳韓談話時，鳳韓雖提

到「那天他發錢給我們」、「你給他5,000元，給我3,000

元」，但隨後亦說明「我只拿到3,000元，他給我那個不是

選舉，是前面」等語，有錄音檔案光碟及其譯文可憑（警卷

第64頁、偵卷偵查錄音（影）帶、光碟片存放袋），並於警

詢時證述其當時所提到的錢不是選舉的錢（警卷第6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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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難據此認楊啟明有委由詹志宏交付3,000元向鳳韓買票，

而上訴人就此又無其他舉證以實其說，其上開主張，自難採

信。

　⒋綜上所述，上訴人未能證明楊佳良等3人有對柳澔南、陳淑

萍、鳳韓交付或行求賄賂，其依選罷法第120條第1項第3款

提起當選無效之訴，即屬無據。

　㈡按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變

造投票之結果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意圖使特定候選人

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亦同；刑法

第146條第1、2項定有明文。又修正前選罷法第120條第1項

第3款明定，當選人有刑法第146條第2項之行為者，同一選

舉區之候選人得以當選人為被告，自公告當選人名單之日起

30日內，向該管轄法院提起當選無效之訴。上訴人固以獅子

鄉於系爭期間之遷入人口較諸往常大幅增加，主張被上訴人

有刑法第146條第2項虛偽遷徙戶籍之行為云云。惟影響人口

遷徙之因素甚多，尚難以系爭期間遷入人口多於往常，即認

該等人口是意圖使被上訴人當選而虛偽遷徙戶籍，且是被上

訴人所主導，而上訴人就上開主張又未舉證以實其說，自難

採信。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現行及修正前選罷法第120條第1項第3

款規定請求宣告被上訴人當選無效，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

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又本件事

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

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

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選舉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黃宏欽

                                    法  官  陳宛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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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楊淑儀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書記官  周青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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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選上字第16號
上  訴  人  周英傑  
訴訟代理人  李衣婷律師
            陳惠妤律師
被  上訴人  朱宏恩  
訴訟代理人  宋孟陽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當選無效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2月29日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2年度選字第4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0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兩造均為民國111年11月26日舉行之屏東縣獅子鄉第19屆鄉長選舉（下稱系爭選舉）之候選人，開票結果由被上訴人以1638票當選，並經屏東縣選舉委員會於112年12月2日公告為當選人，上訴人則以1607票落選。惟於競選期間，被上訴人之獅子鄉內獅村後援會會長楊佳良曾向有投票權人陳淑萍表達行賄之意遭拒，其弟楊佳民則交付新臺幣（下同）3,000元向有投票權人柳澔南買票，而被上訴人之獅子鄉南世村樁腳楊啟明則委由詹志宏交付3,000元向有投票權人鳳韓買票。楊佳良、楊佳民、楊啟明（下稱楊佳良等3人）均屬被上訴人競選團隊或為被上訴人處理選舉事務之人，其等上開賄選行為應視為被上訴人本人所為，是被上訴人具對有投票權人賄選之舉。又獅子鄉在110年9月起至000年0月間（下稱系爭期間）之遷入人口，竟較諸109年10月起至110年8月大幅增加85人，顯係基於選舉目的所為之虛遷戶籍行為，被上訴人亦有刑法第146條第2項虛偽遷徙戶籍之行為。綜上，被上訴人乃有前述賄選及虛偽遷徙戶籍之行為，伊自得於公告當選後之法定期間內，對被上訴人提起當選無效之訴。爰依現行及112年6月9日修正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下稱選罷法）第120條第1項第3款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聲明：被上訴人於系爭選舉之當選無效。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雖提出柳澔南自承收受買票錢之錄音檔案，然依該錄音內容可知其乃遭他人引導方為該等陳述，且柳澔南身心狀況不佳，又具中度智能障礙，嗣於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選偵字第124號選罷法等刑事案件（下稱系爭刑案）偵查中復已否認收受買票錢。而楊佳良等3人及詹志宏、鳳韓、陳淑萍於系爭刑案均否認有賄選一事，況楊佳民、楊佳良只是伊之支持者，並未參與競選核心事項，是上訴人並未舉證所主張之買票事實，復未證明獅子鄉之新增設籍人口是由伊策動，其提起本訴自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系爭選舉公告當選之被上訴人當選無效。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兩造均為系爭選舉之候選人，開票結果由被上訴人以1638票當選，並經屏東縣選舉委員會於112年12月2日公告為當選人，上訴人則以1607票落選。
　㈡柳澔南、鳳韓、陳淑萍設籍於屏東縣獅子鄉，為系爭選舉之有投票權人。
五、茲就兩造之爭點及本院之判斷，分述如下：
　㈠按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00萬元以上1,000萬元以下罰金，選罷法第99條第1項有明文。當選人有選罷法第99條第1項規定之事由者，選舉委員會、檢察官或同一選舉區之候選人得以當選人為被告，自公告當選人名單之日起30日內，向該管轄法院提起當選無效之訴，同法第120條第1項第3款亦有明文。經查：
　⒈上訴人固主張楊佳民有向柳澔南為買票行為，並舉柳澔南與王凱恩、洪孟杏之對話錄音檔案暨其等於系爭刑案警詢陳述、證述為證。惟：
　⑴柳澔南雖有經營社群網路、與粉絲互動，然此尚非高難度社交行為，應僅得證明其智識程度尚無礙於社群網路上與他人互動、往來，非得遽認與常人無異。而柳澔南於000年00月間曾經鑑定而發給輕度身心障礙證明，於112年5月18日經安泰醫療社團法人安泰醫院（下稱安泰醫院）診斷患有中度智能發展障礙，有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系爭刑案警卷〈下稱警卷〉第133頁）、安泰醫院診斷證明書（系爭刑案選偵卷〈下稱偵卷〉第35頁）可參，且於原審到庭作證時又經當庭勘驗確認其領有輕度身心障礙證明（原審卷第169頁），衡以身心障礙證明須經專業機構鑑定方得核發，且醫院為醫療專業單位，若柳澔南智識程度同於常人，應無法取得，足見柳澔南之智識程度應低於常人。
　⑵證人洪孟杏於系爭刑案警詢時證稱其未親眼見聞楊佳民以現金向柳澔南買票，是經柳澔南陳述知悉（見警卷第72至73頁），又其與柳澔南當時對話過程為洪孟杏先詢問柳澔南是何人交付買票款項，柳澔南未明確回答後，洪孟杏一再向柳澔南表示需誠實回答，並保證其會予以保護，不會將此事告知他人，在柳澔南答稱「不知道是誰」之後，洪孟杏仍一再重複上開內容追問，柳澔南方依其詢問尾句「還是投票的前幾天」，回答：「投票的前幾天」，又在其詢問及「內獅的人嗎」、「姓李嗎？李昌梅（音同）嗎？是嗎？小內獅的嗎」時均回以：「嗯」，在洪孟杏問及「還是南世？」時，改稱「南世」，並主動表示「姓陳」，復於洪孟杏質疑「南世姓陳的給你的，還是內獅？可是我聽到的是內獅，所以是內獅還是南世？」，又改稱「內獅吧」，後才又在洪孟杏詢問「啊誰給你的錢？你摸摸你的良心，誰給你的錢？不可以說謊，我們都是上帝的孩子，叫什麼名字？楊佳民？楊佳民給你的錢，3,000塊，在哪裡給你的？在他們家嗎？還是你無聊走路的時候看到他的」，回覆「無聊看到的」，並於洪孟杏接著詢問「看到他就叫你這樣喔，然後就問你說你要投誰」、「他說幫忙投1號，然後就給你錢」、「什麼時候拿到的錢？選舉的前一天嗎」，均回覆「嗯」，有錄音檔案光碟及其譯文可按（警卷第75頁、偵查錄音（影）帶、光碟片存放袋）。以二人對話過程中，柳澔南均未曾主動說出買票者之姓名、交付金額時間及過程，都是在洪孟杏提出選項後被動應和、拼湊，且其智識已低於常人，加以其就買票者是否為小內獅李昌梅亦為肯定回答，又曾表明是南世姓陳者對其買票，該段對話內容是否符實顯非無疑，難據證人洪孟杏於系爭刑案警詢中之證述及其與柳澔南之對話錄音內容，認楊佳民有以3,000元對柳澔南為買票行為。
　⑶證人王凱恩於系爭刑案警詢時證稱其未親眼見聞楊佳民以現金向柳澔南買票過程，而是聽聞洪孟杏轉述，方在洪孟杏住家外面向柳澔南查證而知悉此事，當時在場者為其與洪孟杏、柳澔南等語（見警卷第66頁），則王凱恩顯是於洪孟杏對柳澔南為上開追問過後，方詢問柳澔南以為確認。又觀柳澔南、王凱恩於錄音中對話為：王凱恩分別詢問柳澔南交付買票款項時間、金額、交付者以及要求支持之候選人，柳澔南則依序簡短回答「還沒投票前」、「3,000」、「楊佳民」、「朱宏恩」，有錄音檔案光碟及其譯文可查（原審卷第27至28頁），以柳澔南斯時業經洪孟杏追問、影響，其在洪孟杏在場之情況下，對王凱恩為相同內容之回答，該對話過程又為簡短之一問一答，顯非聊天過程而是特意為之，自與柳澔南與洪孟杏之對話錄音同難採信，不能據證人王凱恩於系爭刑案警詢中之證述及其與柳澔南之對話錄音內容，認楊佳民有以3,000元對柳澔南為買票行為。
　⑷上訴人固聲請訊問證人洪孟杏、王凱恩，以證明其等並未誘導或強迫柳澔南為不實陳述，且柳澔南平時應對、理解及溝通能力無異於常人。惟據洪孟杏與柳澔南對話錄音內容，已足認定柳澔南乃遭洪孟杏誘導而為陳述，且其嗣在此影響下對於王凱恩之回答，亦不能採信，是本院尚無調查上開證據之必要。
　⑸柳澔南於系爭刑案警詢時固自承楊佳民在投票前3天19時許，於其住家附近以3,000元向其買票等語（警卷第36至37頁），惟柳澔南當時雖已得自行明確、前後一致陳述遭楊佳民買票過程，然斯時距離王凱恩、洪孟杏詢問買票一事僅約4個月，其陳述有可能仍受該先前之私下追問所影響，本難盡信，又與證人楊佳民於系爭刑案陳稱、原審證述未給付柳澔南3,000元請其支持被上訴人一節相左（警卷第19頁反面、偵卷第33頁、原審卷第171頁），自需有其他佐證方可採信。然柳澔南嗣於原審審理中已到庭證述楊佳民並未向其買票（原審卷第166至169頁），自難僅以其於系爭刑案警詢中陳述，認定楊佳民有對柳澔南為買票行為，上訴人主張柳澔南於警詢所述應較諸偵訊時貼近真實而足資認定買票事實云云，非可採信，其聲請勘驗柳澔南警詢、偵查錄音，以證明柳澔南於偵訊時受到他人干擾、誘導，於警詢則在未受外力干涉下自然陳述，亦無調查之必要。
　⑹綜上所述，上訴人所舉證據並不能證明楊佳民有向柳澔南為買票行為，其上開主張，尚非可採。
　⒉上訴人固主張楊佳良有向陳淑萍為買票行為，並舉陳淑萍與王凱恩之對話錄音、譯文及其於系爭刑案、原審之證述為證。惟：
　⑴觀諸陳淑萍遭錄音之對話內容，陳淑萍斯時先向王凱恩提及：「我那時候本來也要被買，他叫我去跑要給我錢」、「本來他們也是叫我去幫忙，那個楊佳良，他說我去要給我路費」，但嗣於王凱恩詢問對方有沒有交付金錢要求投票予被上訴人時，則為否定之回答，有錄音檔案光碟及其譯文可稽（警卷第79頁、偵查錄音（影）帶、光碟片存放袋）。又陳淑萍於系爭刑案警詢時復證稱未收受任何屏東縣獅子鄉鄉長候選人或樁腳以現金或禮品買票等語（警卷第77頁），於原審亦到庭證稱選舉期間被上訴人競選團隊未曾交付金錢請求其支持，其遭錄音時所述是指楊佳良要求其協助參與被上訴人之拜票，事後會給付拜票路費等語（原審卷第176頁），則陳淑萍於遭王凱恩錄音時即已陳明其所稱「被買」並非對方交付金錢要求支持特定候選人之意，而是協助拜票取得報酬，嗣並屢次證述楊佳良是詢問其有無意願領取報酬協助拜票，而證人楊佳良又於原審證述其未提供金錢予鄉民要求在選舉時支持被上訴人，亦未以支付酬勞為誘因提高鄉民拜票意願，復未曾邀請陳淑萍一同拜票等語（原審卷第179頁），難據前述錄音檔案及陳淑萍證述內容認楊佳良有對陳淑萍行求賄賂之舉。
　⑵上訴人雖聲請訊問證人陳淑萍，以證明楊佳良有以走路工費用向陳淑萍行求賄賂之事實，惟證人陳淑萍已屢次證述楊佳良是許以報酬要求其協助拜票，並未以金錢要求其投票予被上訴人，且其遭錄音時表示係投票予上訴人（警卷第77、79頁、偵卷偵查錄音（影）帶、光碟片存放袋），以其應為上訴人之支持者，若楊佳良當時乃有以不相當之高額報酬假路費之名行買票之實，且其並未同意並無刑責，應無於王凱恩詢問及歷次證述時為被上訴人隱匿，而未明確陳述此情，況陳淑萍縱便到庭證述確有行求賄賂之事實，此與楊佳良證述內容相左，在別無佐證之情下，難以遽認其所述方為真實，因此在上訴人並無其他舉證之情下，本院應無調查此項證據之必要。
　⑶綜上，上訴人所舉證據尚不足認楊佳良有向有陳淑萍為買票行為，其上開主張自非可取。
　⒊上訴人另主張楊啟明曾委由詹志宏交付3,000元向鳳韓買票云云。惟詹志宏、溫靜芳、方淑慧、鳳韓談話時，鳳韓雖提到「那天他發錢給我們」、「你給他5,000元，給我3,000元」，但隨後亦說明「我只拿到3,000元，他給我那個不是選舉，是前面」等語，有錄音檔案光碟及其譯文可憑（警卷第64頁、偵卷偵查錄音（影）帶、光碟片存放袋），並於警詢時證述其當時所提到的錢不是選舉的錢（警卷第62頁），自難據此認楊啟明有委由詹志宏交付3,000元向鳳韓買票，而上訴人就此又無其他舉證以實其說，其上開主張，自難採信。
　⒋綜上所述，上訴人未能證明楊佳良等3人有對柳澔南、陳淑萍、鳳韓交付或行求賄賂，其依選罷法第120條第1項第3款提起當選無效之訴，即屬無據。
　㈡按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變造投票之結果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亦同；刑法第146條第1、2項定有明文。又修正前選罷法第120條第1項第3款明定，當選人有刑法第146條第2項之行為者，同一選舉區之候選人得以當選人為被告，自公告當選人名單之日起30日內，向該管轄法院提起當選無效之訴。上訴人固以獅子鄉於系爭期間之遷入人口較諸往常大幅增加，主張被上訴人有刑法第146條第2項虛偽遷徙戶籍之行為云云。惟影響人口遷徙之因素甚多，尚難以系爭期間遷入人口多於往常，即認該等人口是意圖使被上訴人當選而虛偽遷徙戶籍，且是被上訴人所主導，而上訴人就上開主張又未舉證以實其說，自難採信。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現行及修正前選罷法第120條第1項第3款規定請求宣告被上訴人當選無效，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又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選舉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黃宏欽
                                    法  官  陳宛榆
                                    法  官  楊淑儀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書記官  周青玉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選上字第16號
上  訴  人  周英傑  
訴訟代理人  李衣婷律師
            陳惠妤律師
被  上訴人  朱宏恩  
訴訟代理人  宋孟陽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當選無效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2月
29日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2年度選字第4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本院於113年10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兩造均為民國111年11月26日舉行之屏東縣獅
    子鄉第19屆鄉長選舉（下稱系爭選舉）之候選人，開票結果
    由被上訴人以1638票當選，並經屏東縣選舉委員會於112年1
    2月2日公告為當選人，上訴人則以1607票落選。惟於競選期
    間，被上訴人之獅子鄉內獅村後援會會長楊佳良曾向有投票
    權人陳淑萍表達行賄之意遭拒，其弟楊佳民則交付新臺幣（
    下同）3,000元向有投票權人柳澔南買票，而被上訴人之獅
    子鄉南世村樁腳楊啟明則委由詹志宏交付3,000元向有投票
    權人鳳韓買票。楊佳良、楊佳民、楊啟明（下稱楊佳良等3
    人）均屬被上訴人競選團隊或為被上訴人處理選舉事務之人
    ，其等上開賄選行為應視為被上訴人本人所為，是被上訴人
    具對有投票權人賄選之舉。又獅子鄉在110年9月起至000年0
    月間（下稱系爭期間）之遷入人口，竟較諸109年10月起至1
    10年8月大幅增加85人，顯係基於選舉目的所為之虛遷戶籍
    行為，被上訴人亦有刑法第146條第2項虛偽遷徙戶籍之行為
    。綜上，被上訴人乃有前述賄選及虛偽遷徙戶籍之行為，伊
    自得於公告當選後之法定期間內，對被上訴人提起當選無效
    之訴。爰依現行及112年6月9日修正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下稱選罷法）第120條第1項第3款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聲
    明：被上訴人於系爭選舉之當選無效。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雖提出柳澔南自承收受買票錢之錄音
    檔案，然依該錄音內容可知其乃遭他人引導方為該等陳述，
    且柳澔南身心狀況不佳，又具中度智能障礙，嗣於臺灣屏東
    地方檢察署112年度選偵字第124號選罷法等刑事案件（下稱
    系爭刑案）偵查中復已否認收受買票錢。而楊佳良等3人及
    詹志宏、鳳韓、陳淑萍於系爭刑案均否認有賄選一事，況楊
    佳民、楊佳良只是伊之支持者，並未參與競選核心事項，是
    上訴人並未舉證所主張之買票事實，復未證明獅子鄉之新增
    設籍人口是由伊策動，其提起本訴自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
三、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聲明：㈠
    原判決廢棄；㈡系爭選舉公告當選之被上訴人當選無效。被
    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兩造均為系爭選舉之候選人，開票結果由被上訴人以1638票
    當選，並經屏東縣選舉委員會於112年12月2日公告為當選人
    ，上訴人則以1607票落選。
　㈡柳澔南、鳳韓、陳淑萍設籍於屏東縣獅子鄉，為系爭選舉之
    有投票權人。
五、茲就兩造之爭點及本院之判斷，分述如下：
　㈠按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
    ，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3年以上10年
    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00萬元以上1,000萬元以下罰金，選
    罷法第99條第1項有明文。當選人有選罷法第99條第1項規定
    之事由者，選舉委員會、檢察官或同一選舉區之候選人得以
    當選人為被告，自公告當選人名單之日起30日內，向該管轄
    法院提起當選無效之訴，同法第120條第1項第3款亦有明文
    。經查：
　⒈上訴人固主張楊佳民有向柳澔南為買票行為，並舉柳澔南與
    王凱恩、洪孟杏之對話錄音檔案暨其等於系爭刑案警詢陳述
    、證述為證。惟：
　⑴柳澔南雖有經營社群網路、與粉絲互動，然此尚非高難度社
    交行為，應僅得證明其智識程度尚無礙於社群網路上與他人
    互動、往來，非得遽認與常人無異。而柳澔南於000年00月
    間曾經鑑定而發給輕度身心障礙證明，於112年5月18日經安
    泰醫療社團法人安泰醫院（下稱安泰醫院）診斷患有中度智
    能發展障礙，有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系爭刑案警卷〈下
    稱警卷〉第133頁）、安泰醫院診斷證明書（系爭刑案選偵卷
    〈下稱偵卷〉第35頁）可參，且於原審到庭作證時又經當庭勘
    驗確認其領有輕度身心障礙證明（原審卷第169頁），衡以
    身心障礙證明須經專業機構鑑定方得核發，且醫院為醫療專
    業單位，若柳澔南智識程度同於常人，應無法取得，足見柳
    澔南之智識程度應低於常人。
　⑵證人洪孟杏於系爭刑案警詢時證稱其未親眼見聞楊佳民以現
    金向柳澔南買票，是經柳澔南陳述知悉（見警卷第72至73頁
    ），又其與柳澔南當時對話過程為洪孟杏先詢問柳澔南是何
    人交付買票款項，柳澔南未明確回答後，洪孟杏一再向柳澔
    南表示需誠實回答，並保證其會予以保護，不會將此事告知
    他人，在柳澔南答稱「不知道是誰」之後，洪孟杏仍一再重
    複上開內容追問，柳澔南方依其詢問尾句「還是投票的前幾
    天」，回答：「投票的前幾天」，又在其詢問及「內獅的人
    嗎」、「姓李嗎？李昌梅（音同）嗎？是嗎？小內獅的嗎」
    時均回以：「嗯」，在洪孟杏問及「還是南世？」時，改稱
    「南世」，並主動表示「姓陳」，復於洪孟杏質疑「南世姓
    陳的給你的，還是內獅？可是我聽到的是內獅，所以是內獅
    還是南世？」，又改稱「內獅吧」，後才又在洪孟杏詢問「
    啊誰給你的錢？你摸摸你的良心，誰給你的錢？不可以說謊
    ，我們都是上帝的孩子，叫什麼名字？楊佳民？楊佳民給你
    的錢，3,000塊，在哪裡給你的？在他們家嗎？還是你無聊
    走路的時候看到他的」，回覆「無聊看到的」，並於洪孟杏
    接著詢問「看到他就叫你這樣喔，然後就問你說你要投誰」
    、「他說幫忙投1號，然後就給你錢」、「什麼時候拿到的
    錢？選舉的前一天嗎」，均回覆「嗯」，有錄音檔案光碟及
    其譯文可按（警卷第75頁、偵查錄音（影）帶、光碟片存放
    袋）。以二人對話過程中，柳澔南均未曾主動說出買票者之
    姓名、交付金額時間及過程，都是在洪孟杏提出選項後被動
    應和、拼湊，且其智識已低於常人，加以其就買票者是否為
    小內獅李昌梅亦為肯定回答，又曾表明是南世姓陳者對其買
    票，該段對話內容是否符實顯非無疑，難據證人洪孟杏於系
    爭刑案警詢中之證述及其與柳澔南之對話錄音內容，認楊佳
    民有以3,000元對柳澔南為買票行為。
　⑶證人王凱恩於系爭刑案警詢時證稱其未親眼見聞楊佳民以現
    金向柳澔南買票過程，而是聽聞洪孟杏轉述，方在洪孟杏住
    家外面向柳澔南查證而知悉此事，當時在場者為其與洪孟杏
    、柳澔南等語（見警卷第66頁），則王凱恩顯是於洪孟杏對
    柳澔南為上開追問過後，方詢問柳澔南以為確認。又觀柳澔
    南、王凱恩於錄音中對話為：王凱恩分別詢問柳澔南交付買
    票款項時間、金額、交付者以及要求支持之候選人，柳澔南
    則依序簡短回答「還沒投票前」、「3,000」、「楊佳民」
    、「朱宏恩」，有錄音檔案光碟及其譯文可查（原審卷第27
    至28頁），以柳澔南斯時業經洪孟杏追問、影響，其在洪孟
    杏在場之情況下，對王凱恩為相同內容之回答，該對話過程
    又為簡短之一問一答，顯非聊天過程而是特意為之，自與柳
    澔南與洪孟杏之對話錄音同難採信，不能據證人王凱恩於系
    爭刑案警詢中之證述及其與柳澔南之對話錄音內容，認楊佳
    民有以3,000元對柳澔南為買票行為。
　⑷上訴人固聲請訊問證人洪孟杏、王凱恩，以證明其等並未誘
    導或強迫柳澔南為不實陳述，且柳澔南平時應對、理解及溝
    通能力無異於常人。惟據洪孟杏與柳澔南對話錄音內容，已
    足認定柳澔南乃遭洪孟杏誘導而為陳述，且其嗣在此影響下
    對於王凱恩之回答，亦不能採信，是本院尚無調查上開證據
    之必要。
　⑸柳澔南於系爭刑案警詢時固自承楊佳民在投票前3天19時許，
    於其住家附近以3,000元向其買票等語（警卷第36至37頁）
    ，惟柳澔南當時雖已得自行明確、前後一致陳述遭楊佳民買
    票過程，然斯時距離王凱恩、洪孟杏詢問買票一事僅約4個
    月，其陳述有可能仍受該先前之私下追問所影響，本難盡信
    ，又與證人楊佳民於系爭刑案陳稱、原審證述未給付柳澔南
    3,000元請其支持被上訴人一節相左（警卷第19頁反面、偵
    卷第33頁、原審卷第171頁），自需有其他佐證方可採信。
    然柳澔南嗣於原審審理中已到庭證述楊佳民並未向其買票（
    原審卷第166至169頁），自難僅以其於系爭刑案警詢中陳述
    ，認定楊佳民有對柳澔南為買票行為，上訴人主張柳澔南於
    警詢所述應較諸偵訊時貼近真實而足資認定買票事實云云，
    非可採信，其聲請勘驗柳澔南警詢、偵查錄音，以證明柳澔
    南於偵訊時受到他人干擾、誘導，於警詢則在未受外力干涉
    下自然陳述，亦無調查之必要。
　⑹綜上所述，上訴人所舉證據並不能證明楊佳民有向柳澔南為
    買票行為，其上開主張，尚非可採。
　⒉上訴人固主張楊佳良有向陳淑萍為買票行為，並舉陳淑萍與
    王凱恩之對話錄音、譯文及其於系爭刑案、原審之證述為證
    。惟：
　⑴觀諸陳淑萍遭錄音之對話內容，陳淑萍斯時先向王凱恩提及
    ：「我那時候本來也要被買，他叫我去跑要給我錢」、「本
    來他們也是叫我去幫忙，那個楊佳良，他說我去要給我路費
    」，但嗣於王凱恩詢問對方有沒有交付金錢要求投票予被上
    訴人時，則為否定之回答，有錄音檔案光碟及其譯文可稽（
    警卷第79頁、偵查錄音（影）帶、光碟片存放袋）。又陳淑
    萍於系爭刑案警詢時復證稱未收受任何屏東縣獅子鄉鄉長候
    選人或樁腳以現金或禮品買票等語（警卷第77頁），於原審
    亦到庭證稱選舉期間被上訴人競選團隊未曾交付金錢請求其
    支持，其遭錄音時所述是指楊佳良要求其協助參與被上訴人
    之拜票，事後會給付拜票路費等語（原審卷第176頁），則
    陳淑萍於遭王凱恩錄音時即已陳明其所稱「被買」並非對方
    交付金錢要求支持特定候選人之意，而是協助拜票取得報酬
    ，嗣並屢次證述楊佳良是詢問其有無意願領取報酬協助拜票
    ，而證人楊佳良又於原審證述其未提供金錢予鄉民要求在選
    舉時支持被上訴人，亦未以支付酬勞為誘因提高鄉民拜票意
    願，復未曾邀請陳淑萍一同拜票等語（原審卷第179頁），
    難據前述錄音檔案及陳淑萍證述內容認楊佳良有對陳淑萍行
    求賄賂之舉。
　⑵上訴人雖聲請訊問證人陳淑萍，以證明楊佳良有以走路工費
    用向陳淑萍行求賄賂之事實，惟證人陳淑萍已屢次證述楊佳
    良是許以報酬要求其協助拜票，並未以金錢要求其投票予被
    上訴人，且其遭錄音時表示係投票予上訴人（警卷第77、79
    頁、偵卷偵查錄音（影）帶、光碟片存放袋），以其應為上
    訴人之支持者，若楊佳良當時乃有以不相當之高額報酬假路
    費之名行買票之實，且其並未同意並無刑責，應無於王凱恩
    詢問及歷次證述時為被上訴人隱匿，而未明確陳述此情，況
    陳淑萍縱便到庭證述確有行求賄賂之事實，此與楊佳良證述
    內容相左，在別無佐證之情下，難以遽認其所述方為真實，
    因此在上訴人並無其他舉證之情下，本院應無調查此項證據
    之必要。
　⑶綜上，上訴人所舉證據尚不足認楊佳良有向有陳淑萍為買票
    行為，其上開主張自非可取。
　⒊上訴人另主張楊啟明曾委由詹志宏交付3,000元向鳳韓買票云
    云。惟詹志宏、溫靜芳、方淑慧、鳳韓談話時，鳳韓雖提到
    「那天他發錢給我們」、「你給他5,000元，給我3,000元」
    ，但隨後亦說明「我只拿到3,000元，他給我那個不是選舉
    ，是前面」等語，有錄音檔案光碟及其譯文可憑（警卷第64
    頁、偵卷偵查錄音（影）帶、光碟片存放袋），並於警詢時
    證述其當時所提到的錢不是選舉的錢（警卷第62頁），自難
    據此認楊啟明有委由詹志宏交付3,000元向鳳韓買票，而上
    訴人就此又無其他舉證以實其說，其上開主張，自難採信。
　⒋綜上所述，上訴人未能證明楊佳良等3人有對柳澔南、陳淑萍
    、鳳韓交付或行求賄賂，其依選罷法第120條第1項第3款提
    起當選無效之訴，即屬無據。
　㈡按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變
    造投票之結果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意圖使特定候選人
    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亦同；刑法
    第146條第1、2項定有明文。又修正前選罷法第120條第1項
    第3款明定，當選人有刑法第146條第2項之行為者，同一選
    舉區之候選人得以當選人為被告，自公告當選人名單之日起
    30日內，向該管轄法院提起當選無效之訴。上訴人固以獅子
    鄉於系爭期間之遷入人口較諸往常大幅增加，主張被上訴人
    有刑法第146條第2項虛偽遷徙戶籍之行為云云。惟影響人口
    遷徙之因素甚多，尚難以系爭期間遷入人口多於往常，即認
    該等人口是意圖使被上訴人當選而虛偽遷徙戶籍，且是被上
    訴人所主導，而上訴人就上開主張又未舉證以實其說，自難
    採信。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現行及修正前選罷法第120條第1項第3
    款規定請求宣告被上訴人當選無效，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
    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又本件事
    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
    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
    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選舉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黃宏欽
                                    法  官  陳宛榆
                                    法  官  楊淑儀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書記官  周青玉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選上字第16號
上  訴  人  周英傑  
訴訟代理人  李衣婷律師
            陳惠妤律師
被  上訴人  朱宏恩  
訴訟代理人  宋孟陽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當選無效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2月29日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2年度選字第4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0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兩造均為民國111年11月26日舉行之屏東縣獅子鄉第19屆鄉長選舉（下稱系爭選舉）之候選人，開票結果由被上訴人以1638票當選，並經屏東縣選舉委員會於112年12月2日公告為當選人，上訴人則以1607票落選。惟於競選期間，被上訴人之獅子鄉內獅村後援會會長楊佳良曾向有投票權人陳淑萍表達行賄之意遭拒，其弟楊佳民則交付新臺幣（下同）3,000元向有投票權人柳澔南買票，而被上訴人之獅子鄉南世村樁腳楊啟明則委由詹志宏交付3,000元向有投票權人鳳韓買票。楊佳良、楊佳民、楊啟明（下稱楊佳良等3人）均屬被上訴人競選團隊或為被上訴人處理選舉事務之人，其等上開賄選行為應視為被上訴人本人所為，是被上訴人具對有投票權人賄選之舉。又獅子鄉在110年9月起至000年0月間（下稱系爭期間）之遷入人口，竟較諸109年10月起至110年8月大幅增加85人，顯係基於選舉目的所為之虛遷戶籍行為，被上訴人亦有刑法第146條第2項虛偽遷徙戶籍之行為。綜上，被上訴人乃有前述賄選及虛偽遷徙戶籍之行為，伊自得於公告當選後之法定期間內，對被上訴人提起當選無效之訴。爰依現行及112年6月9日修正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下稱選罷法）第120條第1項第3款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聲明：被上訴人於系爭選舉之當選無效。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雖提出柳澔南自承收受買票錢之錄音檔案，然依該錄音內容可知其乃遭他人引導方為該等陳述，且柳澔南身心狀況不佳，又具中度智能障礙，嗣於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選偵字第124號選罷法等刑事案件（下稱系爭刑案）偵查中復已否認收受買票錢。而楊佳良等3人及詹志宏、鳳韓、陳淑萍於系爭刑案均否認有賄選一事，況楊佳民、楊佳良只是伊之支持者，並未參與競選核心事項，是上訴人並未舉證所主張之買票事實，復未證明獅子鄉之新增設籍人口是由伊策動，其提起本訴自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系爭選舉公告當選之被上訴人當選無效。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兩造均為系爭選舉之候選人，開票結果由被上訴人以1638票當選，並經屏東縣選舉委員會於112年12月2日公告為當選人，上訴人則以1607票落選。
　㈡柳澔南、鳳韓、陳淑萍設籍於屏東縣獅子鄉，為系爭選舉之有投票權人。
五、茲就兩造之爭點及本院之判斷，分述如下：
　㈠按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00萬元以上1,000萬元以下罰金，選罷法第99條第1項有明文。當選人有選罷法第99條第1項規定之事由者，選舉委員會、檢察官或同一選舉區之候選人得以當選人為被告，自公告當選人名單之日起30日內，向該管轄法院提起當選無效之訴，同法第120條第1項第3款亦有明文。經查：
　⒈上訴人固主張楊佳民有向柳澔南為買票行為，並舉柳澔南與王凱恩、洪孟杏之對話錄音檔案暨其等於系爭刑案警詢陳述、證述為證。惟：
　⑴柳澔南雖有經營社群網路、與粉絲互動，然此尚非高難度社交行為，應僅得證明其智識程度尚無礙於社群網路上與他人互動、往來，非得遽認與常人無異。而柳澔南於000年00月間曾經鑑定而發給輕度身心障礙證明，於112年5月18日經安泰醫療社團法人安泰醫院（下稱安泰醫院）診斷患有中度智能發展障礙，有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系爭刑案警卷〈下稱警卷〉第133頁）、安泰醫院診斷證明書（系爭刑案選偵卷〈下稱偵卷〉第35頁）可參，且於原審到庭作證時又經當庭勘驗確認其領有輕度身心障礙證明（原審卷第169頁），衡以身心障礙證明須經專業機構鑑定方得核發，且醫院為醫療專業單位，若柳澔南智識程度同於常人，應無法取得，足見柳澔南之智識程度應低於常人。
　⑵證人洪孟杏於系爭刑案警詢時證稱其未親眼見聞楊佳民以現金向柳澔南買票，是經柳澔南陳述知悉（見警卷第72至73頁），又其與柳澔南當時對話過程為洪孟杏先詢問柳澔南是何人交付買票款項，柳澔南未明確回答後，洪孟杏一再向柳澔南表示需誠實回答，並保證其會予以保護，不會將此事告知他人，在柳澔南答稱「不知道是誰」之後，洪孟杏仍一再重複上開內容追問，柳澔南方依其詢問尾句「還是投票的前幾天」，回答：「投票的前幾天」，又在其詢問及「內獅的人嗎」、「姓李嗎？李昌梅（音同）嗎？是嗎？小內獅的嗎」時均回以：「嗯」，在洪孟杏問及「還是南世？」時，改稱「南世」，並主動表示「姓陳」，復於洪孟杏質疑「南世姓陳的給你的，還是內獅？可是我聽到的是內獅，所以是內獅還是南世？」，又改稱「內獅吧」，後才又在洪孟杏詢問「啊誰給你的錢？你摸摸你的良心，誰給你的錢？不可以說謊，我們都是上帝的孩子，叫什麼名字？楊佳民？楊佳民給你的錢，3,000塊，在哪裡給你的？在他們家嗎？還是你無聊走路的時候看到他的」，回覆「無聊看到的」，並於洪孟杏接著詢問「看到他就叫你這樣喔，然後就問你說你要投誰」、「他說幫忙投1號，然後就給你錢」、「什麼時候拿到的錢？選舉的前一天嗎」，均回覆「嗯」，有錄音檔案光碟及其譯文可按（警卷第75頁、偵查錄音（影）帶、光碟片存放袋）。以二人對話過程中，柳澔南均未曾主動說出買票者之姓名、交付金額時間及過程，都是在洪孟杏提出選項後被動應和、拼湊，且其智識已低於常人，加以其就買票者是否為小內獅李昌梅亦為肯定回答，又曾表明是南世姓陳者對其買票，該段對話內容是否符實顯非無疑，難據證人洪孟杏於系爭刑案警詢中之證述及其與柳澔南之對話錄音內容，認楊佳民有以3,000元對柳澔南為買票行為。
　⑶證人王凱恩於系爭刑案警詢時證稱其未親眼見聞楊佳民以現金向柳澔南買票過程，而是聽聞洪孟杏轉述，方在洪孟杏住家外面向柳澔南查證而知悉此事，當時在場者為其與洪孟杏、柳澔南等語（見警卷第66頁），則王凱恩顯是於洪孟杏對柳澔南為上開追問過後，方詢問柳澔南以為確認。又觀柳澔南、王凱恩於錄音中對話為：王凱恩分別詢問柳澔南交付買票款項時間、金額、交付者以及要求支持之候選人，柳澔南則依序簡短回答「還沒投票前」、「3,000」、「楊佳民」、「朱宏恩」，有錄音檔案光碟及其譯文可查（原審卷第27至28頁），以柳澔南斯時業經洪孟杏追問、影響，其在洪孟杏在場之情況下，對王凱恩為相同內容之回答，該對話過程又為簡短之一問一答，顯非聊天過程而是特意為之，自與柳澔南與洪孟杏之對話錄音同難採信，不能據證人王凱恩於系爭刑案警詢中之證述及其與柳澔南之對話錄音內容，認楊佳民有以3,000元對柳澔南為買票行為。
　⑷上訴人固聲請訊問證人洪孟杏、王凱恩，以證明其等並未誘導或強迫柳澔南為不實陳述，且柳澔南平時應對、理解及溝通能力無異於常人。惟據洪孟杏與柳澔南對話錄音內容，已足認定柳澔南乃遭洪孟杏誘導而為陳述，且其嗣在此影響下對於王凱恩之回答，亦不能採信，是本院尚無調查上開證據之必要。
　⑸柳澔南於系爭刑案警詢時固自承楊佳民在投票前3天19時許，於其住家附近以3,000元向其買票等語（警卷第36至37頁），惟柳澔南當時雖已得自行明確、前後一致陳述遭楊佳民買票過程，然斯時距離王凱恩、洪孟杏詢問買票一事僅約4個月，其陳述有可能仍受該先前之私下追問所影響，本難盡信，又與證人楊佳民於系爭刑案陳稱、原審證述未給付柳澔南3,000元請其支持被上訴人一節相左（警卷第19頁反面、偵卷第33頁、原審卷第171頁），自需有其他佐證方可採信。然柳澔南嗣於原審審理中已到庭證述楊佳民並未向其買票（原審卷第166至169頁），自難僅以其於系爭刑案警詢中陳述，認定楊佳民有對柳澔南為買票行為，上訴人主張柳澔南於警詢所述應較諸偵訊時貼近真實而足資認定買票事實云云，非可採信，其聲請勘驗柳澔南警詢、偵查錄音，以證明柳澔南於偵訊時受到他人干擾、誘導，於警詢則在未受外力干涉下自然陳述，亦無調查之必要。
　⑹綜上所述，上訴人所舉證據並不能證明楊佳民有向柳澔南為買票行為，其上開主張，尚非可採。
　⒉上訴人固主張楊佳良有向陳淑萍為買票行為，並舉陳淑萍與王凱恩之對話錄音、譯文及其於系爭刑案、原審之證述為證。惟：
　⑴觀諸陳淑萍遭錄音之對話內容，陳淑萍斯時先向王凱恩提及：「我那時候本來也要被買，他叫我去跑要給我錢」、「本來他們也是叫我去幫忙，那個楊佳良，他說我去要給我路費」，但嗣於王凱恩詢問對方有沒有交付金錢要求投票予被上訴人時，則為否定之回答，有錄音檔案光碟及其譯文可稽（警卷第79頁、偵查錄音（影）帶、光碟片存放袋）。又陳淑萍於系爭刑案警詢時復證稱未收受任何屏東縣獅子鄉鄉長候選人或樁腳以現金或禮品買票等語（警卷第77頁），於原審亦到庭證稱選舉期間被上訴人競選團隊未曾交付金錢請求其支持，其遭錄音時所述是指楊佳良要求其協助參與被上訴人之拜票，事後會給付拜票路費等語（原審卷第176頁），則陳淑萍於遭王凱恩錄音時即已陳明其所稱「被買」並非對方交付金錢要求支持特定候選人之意，而是協助拜票取得報酬，嗣並屢次證述楊佳良是詢問其有無意願領取報酬協助拜票，而證人楊佳良又於原審證述其未提供金錢予鄉民要求在選舉時支持被上訴人，亦未以支付酬勞為誘因提高鄉民拜票意願，復未曾邀請陳淑萍一同拜票等語（原審卷第179頁），難據前述錄音檔案及陳淑萍證述內容認楊佳良有對陳淑萍行求賄賂之舉。
　⑵上訴人雖聲請訊問證人陳淑萍，以證明楊佳良有以走路工費用向陳淑萍行求賄賂之事實，惟證人陳淑萍已屢次證述楊佳良是許以報酬要求其協助拜票，並未以金錢要求其投票予被上訴人，且其遭錄音時表示係投票予上訴人（警卷第77、79頁、偵卷偵查錄音（影）帶、光碟片存放袋），以其應為上訴人之支持者，若楊佳良當時乃有以不相當之高額報酬假路費之名行買票之實，且其並未同意並無刑責，應無於王凱恩詢問及歷次證述時為被上訴人隱匿，而未明確陳述此情，況陳淑萍縱便到庭證述確有行求賄賂之事實，此與楊佳良證述內容相左，在別無佐證之情下，難以遽認其所述方為真實，因此在上訴人並無其他舉證之情下，本院應無調查此項證據之必要。
　⑶綜上，上訴人所舉證據尚不足認楊佳良有向有陳淑萍為買票行為，其上開主張自非可取。
　⒊上訴人另主張楊啟明曾委由詹志宏交付3,000元向鳳韓買票云云。惟詹志宏、溫靜芳、方淑慧、鳳韓談話時，鳳韓雖提到「那天他發錢給我們」、「你給他5,000元，給我3,000元」，但隨後亦說明「我只拿到3,000元，他給我那個不是選舉，是前面」等語，有錄音檔案光碟及其譯文可憑（警卷第64頁、偵卷偵查錄音（影）帶、光碟片存放袋），並於警詢時證述其當時所提到的錢不是選舉的錢（警卷第62頁），自難據此認楊啟明有委由詹志宏交付3,000元向鳳韓買票，而上訴人就此又無其他舉證以實其說，其上開主張，自難採信。
　⒋綜上所述，上訴人未能證明楊佳良等3人有對柳澔南、陳淑萍、鳳韓交付或行求賄賂，其依選罷法第120條第1項第3款提起當選無效之訴，即屬無據。
　㈡按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變造投票之結果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亦同；刑法第146條第1、2項定有明文。又修正前選罷法第120條第1項第3款明定，當選人有刑法第146條第2項之行為者，同一選舉區之候選人得以當選人為被告，自公告當選人名單之日起30日內，向該管轄法院提起當選無效之訴。上訴人固以獅子鄉於系爭期間之遷入人口較諸往常大幅增加，主張被上訴人有刑法第146條第2項虛偽遷徙戶籍之行為云云。惟影響人口遷徙之因素甚多，尚難以系爭期間遷入人口多於往常，即認該等人口是意圖使被上訴人當選而虛偽遷徙戶籍，且是被上訴人所主導，而上訴人就上開主張又未舉證以實其說，自難採信。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現行及修正前選罷法第120條第1項第3款規定請求宣告被上訴人當選無效，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又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選舉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黃宏欽
                                    法  官  陳宛榆
                                    法  官  楊淑儀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書記官  周青玉


